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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规定
2021年12月8日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发布实施。
第一条为了加强基本建设文物保护和管理，促进文物保护和城乡建设协调发展，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优化投资创业的政务服务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投资项目审批提质增效改革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8〕33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各级开发区、新区、产业园区、产业集聚区、特色小镇和其他有条件的土地开发区域范围内，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勘探、文物资源评估工作适用于本规定。
第三条县（市、区）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城乡建设规划制定和实施应充分考虑文物保护管理需要。按照“既有利于基本建设，又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进行土地开发建设前的考古调查勘探、文物资源评估工作，提前发现并保护地下文物遗迹，降低建设单位投资风险，减少建设项目前期运作成本，加快项目建设速度,提高行政审批效率的目标。
第四条 县（市、区）政府应当根据城乡建设发展实际，研究确定开展文物调查勘探及文物资源评估的区域范围，具体工作由自然资源和行政审批部门负责,并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县（市、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通过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向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开展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及文物资源评估申请报告。
第五条县（市、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组织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在申请区域范围内开展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及文物资源评估，并告知申请单位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必须具备的条件。县（市、区）政府应当协助评估单位开展区域评估工作，确保评估区域达到开展区域评估工作的基本条件。
第六条 申请文物调查勘探及资源评估的建设项目用地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明确的调查勘探区域的边界桩点； 
（二）调查勘探要求无硬化地面、建筑垃圾或者应当拆除而未拆除的建（构）筑物； 
（三）调查勘探要求无妨碍工作的权属纠纷； 
（四）调查勘探要求清晰标识地下管线设施的具体位置；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建设项目用地涉及河道、堤防、水库、铁路、轨道交通、道路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应当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征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并提前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第七条调查勘探及文物资源评估由项目所在地政府与实施单位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予以支付。评估费用所在地政府财政承担，不得收取企业任何费用，切实优化营商环境。
第八条评估单位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案，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并接受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评估单位编制《区域性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及文物资源评估报告》内容应包括评估区域范围内地上和地下文物资源情况，并提出保护意见建议。
第九条 区域性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及文物资源评估工作完成后，评估单位将评估结果报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不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用地,调查勘探后未发现文物埋藏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评估意见,向当地土地储备机构出具同意按照程序组织土地供应的意见书。
调查勘探后发现文物埋藏的,依法进行考古发掘。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省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意见，向当地土地储备机构出具同意或不同意土地供应意见书。
涉及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的建设用地,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告知土地储备机构文物保护要求,由土地储备机构在土地招拍挂公告中列明。用地单位在开发建设前应当按照文物保护要求依法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条县（市、区）政府应严格落实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区域评估意见中的文物保护要求。对于需要考古发掘的，在土地出让或划拨前，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逐级报请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实施考古发掘。在考古发掘中有重大文物发现需要原址保护的，所在地政府应调整区域性建设规划。
第十一条在重点文物保护区域内投资的企业，可承诺按照区域性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及文物资源评估意见的要求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在建设工程或者生产活动中发现地下文物的，应当立即停止施工，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现场，并及时向所在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二条自然资源、相关业务审批等部门，在土地出让或划拨建设规划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项目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区域评估意见的相关要求，未开展区域评估或未落实要求的土地，不得入库储备或划拨，强化区域评估成果的运用。
第十三条在区域性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及文物资源评估过程中，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等部门对区域性评估工作申请和开展情况、区域性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及文物资源评估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对于未开展区域性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及文物资源评估或未落实评估意见要求的，责令其改正；造成文物损毁等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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